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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明确了耕地“进出平

衡”的申报主体、方案编制及实施的具

体流程。

申报主体。国土绿化确需占用一

般耕地的，由实施国土绿化的单位向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

报；工商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

农户确需占用一般耕地发展特色农业

项目，或者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

殖设施、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由工商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农户向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报；新建水

利水电工程中水库淹没区形成的水库

水面确需占用一般耕地的，由项目实

施单位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申报。

以上其他农用地和农村道路建设

确需占用耕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根据需求申报并综合考虑当

地农村道路建设占用一般耕地情况，

结合本地耕地恢复潜力情况，统筹提

出实施耕地“进出平衡”的项目清单、

规模、布局、时序和年度内落实耕地

“进出平衡”的意见，于每年年初上报

县级人民政府。

方案编制。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各

乡镇上报情况，组织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林业等相关部门按照“以进定出”

的原则编制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

方案。方案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每年3月底前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报备，并在全省耕地“进出平衡”备案

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中完成

填报，作为县域内实施耕地用途管制

和年度耕地“进出平衡”的依据。耕地

“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原则上每年可以

调整一次。

方案实施。“耕地转入”地块由县

级人民政府组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及相关部门组织实施，所有经

批准实施转入的耕地，必须通过验

收。实施完成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自验合格后报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

头，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等有关部门联

合验收，确保补充数量相等、质量相

当、可长期利用的稳定耕地。县级验

收通过后报市级自然资源部门抽查复

核，复核通过后及时录入监管系统，逐

级报市、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备，并

纳入日常国土变更调查。

“耕地转出”地块要按照耕地“进出

平衡”总体方案要求，实施前通过监管

系统报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并

逐级报市、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备。

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中的灌溉

和排水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等

配套建设可通过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占用一般耕地。占用一般耕地的农业

设施建设用地需落实耕地“进出平衡”

后，方可备案实施。

监督管理。县级自然资源、农业

农村、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建立巡查制度，并运用“耕地智保”

等数字化场景、铁塔高位探头等技术

手段，加强对耕地转出地块的后续监

管，防止改变用途或擅自扩大用地规

模；加强对耕地转入地块的后续管

护，防止出现新增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

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

农村和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县级

年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的实施

监管；对辖区内耕地转入地块开展市

级复核工作，统筹落实本辖区内的耕

地“进出平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质量不降低。

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农村

厅、省林业局统筹推进全省耕地“进出

平衡”工作监督和业务指导，利用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组织对各市年度

耕地“进出平衡”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省自然资源厅建设全省耕地“进

出平衡”备案监管系统。县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在年度“进出平衡”方案获

批后将“耕地转入”项目和“耕地转出”

地块信息录入监管系统。其中转入项

目实施完成后形成耕地“进出平衡”指

标，纳入耕地“进出平衡”指标库管

理。根据耕地“进出平衡”核算规则，

耕地转入面积大于或等于耕地转出面

积，即认定为已落实年度耕地“进出平

衡”。反之，认定为未落实年度耕地

“进出平衡”。年度耕地“进出平衡”结

果纳入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目标

考核评价内容。

《实施意见》还提到，年度耕地“进

出平衡”后仍有结余的耕地“进出平

衡”指标，可以计入完成耕地恢复计

划，用于补足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缺

口。县域范围内无法落实耕地“进出

平衡”的，在市域范围内统筹落实，市

域范围内无法落实的，省域范围内统

筹落实。 本报记者整理

明确耕地“进出平衡”的实施程序和要求

近日，省财政

厅、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印发《百村万

户增收促富试点实

施方案》（下称《实

施方案》），明确今

年启动百村万户增

收促富试点，首批

支 持 5 个 左 右 县

（市、区），以小农户

增收为重点，着力

支持农民创业就业

和农村改革赋能。

《实施方案》提

出，在不超过两年

的 试 点 实 施 期 限

内，支持相关地区，

通过深化推进农村

土地承包权改革、

激活闲置宅基地与

闲置住宅资源、建

设“众筹共建”共富

项目、支持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等

多元化途径，带动

试点区域 100 个村

村均年集体经营性

收入增加 15 万元

以上、万家农户户均年收入增加 1 万

元以上，创新形成更多农民增收新模

式。

对纳入试点的县（市、区），《实施

方案》规定了项目补助标准及要求，省

级对建设项目的财政补助比例一般不

高于 40%，参与抱团的重点帮促村占

比超过 30%以上的，项目补助比例可

提高至 50%，原则上每个试点项目省

补助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

在建设项目补助基础上，对重点

帮促村和低收入农户所占股份按照

1：1的比例再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

人的省级奖励，每村不超过 50 万元，

财政补助低收入农户资金折股量化形

成的资产（股份）由村集体代持。

《实施方案》明确了创建程序和建

设管理，申报试点采取自主申报、分类

创建的方式，各县（市、区）按要求编制

试点方案，明确试点绩效目标、工作举

措、重点建设项目，并附当地拟出台的

相关政策举措等，由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按要求报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财

政局审核。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财政

局审核后择优推荐1个试点项目。省

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按照竞争性分

配的有关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

审评，择优确定试点对象，确定省补助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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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或禁止“耕地转出”的情形
《实施意见》规定，严格控制耕地

转为林地、草地、园地、坑塘水面等其

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确需

转出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

优先转出难以长期稳定利用、质量较

低、零星分散的耕地。可以转出的情

形：

经批准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

化（含符合标准的绿化带、绿色通道）

工程；

经批准占用一般耕地实施特色农

业项目或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

殖设施、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企业等通

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经批准将耕

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坑塘水面等

其他农用地的农业项目；

经批准占用一般耕地的农村道

路、灌溉及排水设施、农田防护林等工

程；

经批准占用一般耕地的新建水利

水电工程中水库淹没区形成的水库水

面；

按规定可以将耕地转为其他农用

地的情况。

《实施意见》规定，质量较高、集中

连片的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原则上

不予转出。禁止“耕地转出”的情形：

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

高标准农田、管护期内或指标库内补

充耕地项目范围内的一般耕地（粮食

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中的灌溉和

排水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等配

套建设除外）；

违规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

植草皮；

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

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

规模；

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

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

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

未经批准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

绿化。

国家安排的生态退耕、自然灾害

损毁难以复耕、河湖水面自然扩大造

成耕地永久淹没的可不列入耕地转出

范围。

允许或禁止“耕地转入”的情形
《实施意见》提到，林地、草地、园

地、坑塘水面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等非耕地可以整治为耕

地。各地应根据土地“二调”、国土

“三调”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耕地恢

复潜力调查成果，优先考虑标注恢复

属性地类（包括即可恢复地类、工程

恢复地类）、自身规模较大的地块或

与周边现状耕地布局集中连片、农田

水利设施配套较好的地块整治为耕

地。结合土地综合整治、“百千万”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等，积极引

导在耕地集中整治区内有计划、有目

标、有节奏地恢复耕地，优化耕地布

局，提高耕地质量。

禁止“耕地转入”情形：禁止在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25度以上陡坡地、河道湖

区、盐碱化、土壤严重污染等区域内新

垦造或复垦耕地；禁止毁林毁草开垦

耕地。

哪些情形允许“耕地转出”或“耕地转入”？
我省出台耕地与其他农用地“进出平衡”实施意见

明确允许“耕地转出”“耕地转入”及禁止“耕地转出”“耕地转入”的情形，明确

耕地“进出平衡”检查结果纳入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目标考核评价内容……近

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浙江省耕地与其他农用地“进出平衡”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自6月2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实施意见》提到，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以及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的，必须通过统筹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含恢复属性地类）及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等整治为耕地的方式，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

地。耕地“进出平衡”实施范围包括“耕地转出”和“耕地转入”。

近日近日，，德清县舞阳街道山民村德清县舞阳街道山民村的的村民们正忙着采收铁皮石斛鲜花村民们正忙着采收铁皮石斛鲜花，，供应市场供应市场。。近年来近年来，，

该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该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铁皮石斛种植铁皮石斛10001000多亩多亩，，实现产业增效实现产业增效、、村民增收村民增收。。 蔡俊蔡俊 摄摄


